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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目的 

 
  本文件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過往就下述指引提出的主要

事項：選舉管理委員會 (下稱 "選管會 ")就2005年及 2007年行政長官

選舉發出的選舉活動建議指引。  
 

 
背景 

 
2.  選管會為法定和獨立的機構，負責進行和監督選舉。根據

《選管會條例》(第 541章 )第 6(1)(a)條，選管會可就進行選舉或監督

選舉發出指引。根據該條例第 6(2)條，選管會須就選舉活動建議

指引諮詢公眾，然後才落實有關指引並向公眾發布。  
 
3.  據選管會表示，選舉活動指引旨在提供一套行為守則，以

便選舉活動按照公平及平等的原則進行，並且以簡明的語言說明

如何遵守相關的選舉法例，以免候選人及其他有關團體不慎違反

條文。  
 
 
所提出的相關事項  
 
政府官員及主要官員出席公開活動  
 
4.  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的指引，某些高級人員，以及由於職務

性質特別容易被指有偏私之嫌的公務員，即首長級人員、政務主

任、警務人員、新聞主任，以及署理這些職系和職級以待實任的

人員 (統稱 "政府官員 ")，均不應公開支持任何候選人或令人以為他



們支持某候選人。他們不得參與任何形式的競選活動，包括為任

何候選人尋求選舉捐贈。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行為 )條例》 (第
554章 )第 2條， "候選人 "包括在提名期結束前的任何時間曾公開宣

布有意參選的人，不論他是否已遞交候選人提名表格。  
 
5.  根據現行的選舉活動指引第十九章，政府官員在接受個人

或團體邀請，出席候選人也可能出席的公開活動時，應審慎從事。

在該章內 "政府官員 "一詞並不包括在政治委任制度下委任的主要

官員。主要官員雖不得動用任何公共資源進行任何與選舉有關的

活動，但他們可參與跟選舉有關的活動。主要官員應審慎行事，

確保參與這些活動與政府事務或其本身的職務之間不會產生或可

能產生利益衝突。  
 
6.  部分委員關注到，如主要官員獲准參與選舉活動，便會有

利益衝突。他們指出，在英國，現任首相如決定參加下屆選舉，

便會在某個指定的日期辭職，由公務員掌管政府，以免有任何利

益衝突。如容許主要官員在選舉活動中協助某位參選的現任行政

長官，便會令該位行政長官佔有優勢，對其他候選人並不公平。

他們質疑當局是否給予主要官員過多自由，而主要官員參與選舉

活動，會否與其本身的職務有利益衝突。  
 
7.  政府當局解釋，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做法，部分國家容許

政府首長在選舉進行期間繼續領導政府。在香港，如現任行政長

官決定參加下屆選舉，他是無須辭職的。另一方面，決定參加行

政長官選舉的主要官員則須辭職。根據問責制的構思，公職人員

分為 "公務員 "及 "主要官員 "兩個層次。"公務員 "須保持政治中立，

而主要官員是政治任命的人士，可有本身的政治傾向、參與選舉

活動，以及在有需要時承擔政治責任。主要官員須遵守當時適用

的 "問責制主要官員守則 "。  
 
8.  部分委員詢問，如某主要官員在參與選舉活動時要求其下

屬提供協助，會否違反指引。他們並詢問，高級官員如擔任某候

選人的助選團成員，是否必須辭職；若否，會否把他們的部分薪

酬計算為選舉開支。政府當局表示，主要官員如擬出席選舉活動

以表示支持某位行政長官候選人，不應要求身為公務員或政府官

員的下屬參與。選舉活動建議指引所載的原則非常清楚明確。主

要官員須審慎行事，確保他們支持某候選人的競選活動，與他們

的公務之間不會有任何利益衝突。無論向候選人提供義務服務的

人是否主要官員，該等義務服務均可獲得豁免，無須計算為選舉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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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開支  
 
9.  委員要求當局澄清，若競選活動並非以選舉委員會 (下稱

"選委會 ")委員為對象，則所招致的開支會否計算為選舉開支。  
 
10.  政府當局表示，行政長官選舉是一項會吸引傳媒廣泛報道

及公眾注意的重大事件。候選人的競選活動有可能不僅以選委會

委員為對象，而是以整個社會為對象。關於某項活動所招致的開

支應否視為選舉開支，須由選管會按個別個案的情況決定。  
 
11.   委員詢問，有何機制在候選人宣布有意參選後立即監察

他的選舉開支，以及選管會會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某項活動是

否與選舉有關，因而應否把有關開支計算為選舉開支。  
 
12.  政府當局解釋，任何人一經公開宣布有意參選，便須就其

招致的所有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所有捐贈記存準確的帳目。在過往

多年，選管會已累積寶貴的經驗，可決定某項開支應否視為選舉

開支。儘管有關指引只供參考，但如候選人不遵守或不尊重指引

所載的規則，便會被公開譴責。當局會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

為 )條例》所訂的機制及就行政長官選舉公布的指引，監察候選人

招致的選舉開支及收取的捐贈。政府當局進一步解釋，選舉活動

建議指引的一份附錄載列了一般可被算為選舉開支的開支項目。

該列表只作出說明，並未盡錄所有項目。關於應否把候選人的某

項行為視為選舉活動，以及應否把某一開支項目視為選舉開支的

問題，應視乎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而定。  
 
13.  委員察悉，任何曾公開宣布有意參選，但沒有提交提名表

格的人士，均須提交選舉開支及接收選舉捐贈的申報書及聲明

書。委員詢問施加有關規定的政策目的為何，政府當局回應時表

示，該項規定旨在防止有關人士藉宣布其參選意圖而阻止其他有

意的候選人參選。  
 
針對脅迫選民的行為的條文  
 
14.  部分委員詢問，哪些種類的行為會分別被視為以脅迫手段

阻攔選民提名某候選人，以及強迫選民在有競逐的選舉中投票或

不投票予某候選人。  
 
15.  政府當局解釋，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200章 )第 24條，

恐嚇是違法行為。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13條，

任何人強迫選民投票或不投票予某候選人，即屬犯罪。至於某種

類的行為會否構成罪行，則視乎個案的實際性質而定，而執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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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根據相關的法定條文，對有關人士採取相應的檢控行動。委

員察悉，選舉活動建議指引附錄三已清楚列明，恐嚇行政長官選

舉的簽署人屬《刑事罪行條例》第 24條所訂的罪行，而賄賂他們

則屬普通法罪行。  
 
提名及競選活動  
 
16.  部分委員質疑，為何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簽署人姓名須

在憲報刊登。他們指出，就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而言，儘管簽署

人的姓名會公開讓公眾查閱，但這些姓名無須刊登憲報。委員亦

認為，鑒於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須在全港宣傳他們的政綱，當

局應給予他們更多時間進行競選活動。  
 
17.  政府當局表示，公開候選人的簽署人姓名是本港選舉既定

的做法。根據選舉法例，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期為期須不少於 14
日，而截止的日期須早於投票日前的 21日。候選人如希望有更長

時間進行競選活動，可自行選擇在提名期展開前表明會參選。然

而，在宣布有意參選後，選舉開支即會開始計算。  
 
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  
 
18.  部分委員重申，他們認為有關候任行政長官須退出所屬政

黨的規定應予取消，以促進政黨發展。他們詢問，在落實普選行

政長官後，會否容許行政長官有政治背景。  
 
19.   政府當局解釋，在第一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有政黨背景的

候選人不得參選。在第二屆行政長官選舉中，有政黨背景的候選

人可以參選，但他一旦當選，便須退出所屬政黨。政府當局認為，

現行規定讓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政策決定時能跨越黨派方面的考

慮，顧及立法會議員、政黨和政團，以及社會不同界別的意見，

這項規定應繼續適用於第三任行政長官。至於長遠而言，這項規

定會否改變，委員如有任何意見，政府當局樂於聽取。此外，政

府當局已採取多項措施增加各界在政治制度中的參與，包括政黨

的參與。  
 
 
新近發展情況  
 
20.  《 2011年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 )條例》於2011年 3月 3日獲通

過後，選委會委員的人數已由 800人增加至 1 200人。該修訂條例

亦訂明，候選人須取得有效票超過選委會全體委員的半數才可當

選。若經過兩輪投票後，仍然沒有一位候選人取得有效票超過 600
票，選舉隨即終止，並須進行另一次提名及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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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將於2012年 3月 25日舉行。選管會已

於 2011年 10月 11日發出選舉活動建議指引，以便進行公眾諮詢，

諮詢期至 2011年 10月 24日結束。政府當局將於 2011年 10月 17日的

下次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2012年行政長官選舉活動建議指

引。  
 
 
有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

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0月 13日  



 

附錄 

 

 

選舉管理委員會發出的 

《行政長官選舉活動建議指引》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05 年 4 月 18 日  
(議程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589/04-05(01) 
 

 2006 年 11 月 20 日  
(議程項目 III) 
 

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 年 10 月 13 日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0418.htm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50418.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panels/ca/papers/ca0418cb2-158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agenda/caag11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ca/minutes/ca061120.pdf

